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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落實學校人力精簡政策暨提升教職員素質，依「教師法」第 15 條暨

「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第 22 條

規定，輔導超額教職員遷調、自行退休或資遣，訂定「中華醫事科技

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職員安置暨退場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各系科、各學制、各部別如有「系科調整評估辦法」第二條所列之減

班、停招或退場情形，本校將視實際情況先減少兼任教師之名額後，

其所屬專任教師(含通識教師)得依下列方式辦理之： 

(一) 遷調 

教師仍願繼續任教且有其他適當工作可以擔任者，優先遷調。 

(二) 退休 

符合退休條件者，得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

離職資遣條例第十五條規定辦理退休。 

(三) 資遣 

未符合退休條件者，則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

卹離職資遣條例第二十二條規定予以資遣。 

第三條 本校因系科課程調整或減班、停辦，而須裁減教師時，其資遣依下列

順序辦理之： 

(一) 其所屬學術領域、專長屬本校師資員額過剩者。 

(二)不願配合本校調整編制者。 

(三)教師評鑑成績平均分數在該系排名較後者。 

第四條 本校經奉核定退場之各系院職員工，除由人事室視全校行政人力運作

狀況予以遷調者外，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

離職資遣條例」或「勞動基準法」規定程序，得分別予以辦理退休或

資遣。 

第五條 本校因系科課程調整或減班、停辦，全校職員工總員額減少時，行政

單位職員工同本辦法第四條之規定辦理遷調、退休或資遣。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請董事會審議後陳請校長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